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遴選教學優良教師實施要點 
 

100 年 3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訂定 

102 年 5 月 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發展委員會院務會議通過修正名稱 

110 年 6 月 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3點 

112 年  3 月 20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第11點 

 

一、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昇教學品質，肯定及 

表揚教師在教學上之卓越貢獻，特依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 

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院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須為本院專任教師，並在本院連續任教二年

以上之專任教師。 

未依本校、院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通過整體評量，並經本校教 

評會備查者，不得遴選為教學優良教師。 

三、 本院院發會之審查委員得依下列資訊與指標進行綜合審查，並依

應選名額二倍內人數排序後，檢附推薦表暨相關佐證資料，送請

校遴委會審議。 

（一）教務處提供遴選前一學年度（上、下學期）教學意見調查

表統計結果各院、系排行前 40％之科目清單。 

（二）人事室會同電算中心辦理教學優良教師問卷調查。並提供

各院、系排行前 50％及當年度已通過教師基本績效評量之

教師清單。 

（三）優良教師候選人之說明並實踐其教學理念，成效卓著之佐

證資料。 

（四）優良教師候選人之設計教材或教學網頁，創新教學方法並

集結出版為教科書，成果優良，足供同領域社群教師參考

學習之佐證資料。 

（五）優良教師候選人啟發學生學習興趣，鼓勵學生學習與閱

讀，成效卓著之佐證資料。 

（六）優良教師候選人定期輔導學生，鼓勵學生向學，成效優良

之佐證資料。 

（七）優良教師候選人若教學績優，獲同儕評比肯定者；必要時

得由本院組成教學觀摩小組觀察。 

（八）優良教師候選人增進專業職能，成效卓著之佐證資料。 

（九）優良教師候選人所教授學生成績評量分佈情形。 

（十）數位教材、教學網頁及教學媒體運用，成效卓著之佐證資 



 料。 

（十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及產學合

作，成績優良之佐證資料。 

（十二）優良教師候選人其他教學相關佐證資料。 

四、 本院獲選為特優教師者，於校方獎勵學術研究補助費期間，得排 

除於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名單。 

五、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報經校遴委會備查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遴選教學優良教師實施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院院發會之審查委員
得依下列資訊與指標進
行綜合審查，並依應選
名額二倍內人數排序
後，檢附推薦表暨相關
佐證資料，送請校遴委
會審議。 

（一）教務處提供遴選前一
學年度（上、下學
期）教學意見調查表
統計結果各院、系排
行前40％之科目清
單。 

（二）人事室會同電算中心
辦理教學優良教師問
卷調查。並提供各
院、系排行前 50％及
當年度已通過教師基
本績效評量之教師清
單。 

（三）優良教師候選人之說
明並實踐其教學理
念，成效卓著之佐證
資料。 

（四）優良教師候選人之設
計教材或教學網頁，
創新教學方法並集結
出版為教科書，成果
優良，足供同領域社
群教師參考學習之佐
證資料。 

（五）優良教師候選人啟發
學生學習興趣，鼓勵
學生學習與閱讀，成
效卓著之佐證資料。 

三、本院院發會之審查委員
得依下列資訊與指標進
行綜合審查，並依應選
名額二倍內人數排序
後，檢附推薦表暨相關
佐證資料，送請校遴委
會審議。 

（一）教務處提供遴選前一
學年度（上、下學
期）教學意見調查表
統計結果各院、系排
行前40％之科目清
單。 

（二）人事室會同電算中心
辦理教學優良教師問
卷調查。並提供各
院、系排行前 50％及
當年度已通過教師基
本績效評量之教師清
單。 

（三）優良教師候選人之說
明並實踐其教學理
念，成效卓著之佐證
資料。 

（四）優良教師候選人之設
計教材或教學網頁，
創新教學方法並集結
出版為教科書，成果
優良，足供同領域社
群教師參考學習之佐
證資料。 

（五）優良教師候選人啟發
學生學習興趣，鼓勵
學生學習與閱讀，成
效卓著之佐證資料。 

配合行政院
組織改造，
「科技部」
改制為「國
家科學及技
術 委 員
會 」 ， 原
「科技部」
之 權 責 事
項，自111年
7月27日起改
由「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
員 會 」 管
轄，爰配合
修正組織名
稱。 



（六）優良教師候選人定期
輔導學生，鼓勵學生
向學，成效優良之佐
證資料。 

（七）優良教師候選人若教
學績優，獲同儕評比
肯定者；必要時得由
本院組成教學觀摩小
組觀察。 

（八）優良教師候選人增進
專業職能，成效卓著
之佐證資料。 

（九）優良教師候選人所教
授學生成績評量分佈
情形。 

（十）數位教材、教學網頁
及教學媒體運用，成
效卓著之佐證資料。 

（十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指導及產學合
作，成績優良之佐
證資料。 

（十二）優良教師候選人其
他教學相關佐證資
料。 

（六）優良教師候選人定期
輔導學生，鼓勵學生
向學，成效優良之佐
證資料。 

（七）優良教師候選人若教
學績優，獲同儕評比
肯定者；必要時得由
本院組成教學觀摩小
組觀察。 

（八）優良教師候選人增進
專業職能，成效卓著
之佐證資料。 

（九）優良教師候選人所教
授學生成績評量分佈
情形。 

（十）數位教材、教學網頁
及教學媒體運用，成
效卓著之佐證資料。 

（十一）科技部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指導及產學
合作，成績優良之
佐證資料。 

（十二）優良教師候選人其
他教學相關佐證資
料。 

 


